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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IA TELEVISION HOLDINGS LIMITED 

亞 洲 電 視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707） 

 

有關該貸款協議 
之訴訟的最新發展 

 
本公告乃由亞洲電視控股有限公司（ 「 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 ） 根
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 「上市規則」 ）第 13.09條及第13.19條，以及
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第571章）第 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作出。 

 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日、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的公告及二零一九年九月
二日之公告（ 「該等公告」 ），其中有關（包括）令狀二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
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    

 

董事會謹此告知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，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已全數償還所欠原告人 的

所有判決債務，包括本金 50,000,000.00 港元、所有應計利息及相關費用，合共總額為 

64,798,719.71 港元（ 「償還債務」 ）。 由於原告人已確認收到償還債務，因此將不會對該
貸款協議採取任何進一步的法律行動。 
 
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公告。  

 

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
 

承董事會命

亞洲電視控股有限公司 

 鄧 俊 杰        

聯 席 主 席 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三日 

 

於 本 公 佈 日 期，董 事 會 包 括 執 行 董 事 鄧 俊 杰 先 生 、 汪 家 駟 先 生 、陳 偉 

傑 先 生 、施 少 斌 先 生 及 孫 婷 婷 女 士；非 執 行 董 事 Dato’ Sri Lai Chai Suang 拿 督 

斯 里 賴 彩 雲 博 士*；以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韓 星 星 女 士、李 玉 先 生 及 黃 志 

恩 女 士 。 

 

* 謹供識別 


